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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行政〔2021〕119 号

合肥学院教学检查制度（修订）

为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，确保教学工作有序

高效运行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教学检查的意义和目的

教学检查是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评估学校

教学状态的重要手段，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提升师德师风、

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有重要意义。

教学检查有利于教师及时了解自身教学状况，持续改进教学

方法，提高教学效果；有利于树立良好学风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

劳全面发展；有利于教学管理部门加强教学过程管理，强化教学

环节质量控制。教学检查还为教师评优、晋职、晋级提供依据。

二、教学检查的组织和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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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检查的组织

教学检查分常规教学检查和专项教学检查，常规教学检查由

教务处负责，专项教学检查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负责。

各二级教学单位应予以高度重视和积极配合，同时建立健全

相应的检查机制，对日常教学运行和主要教学环节做好自查互查

工作。

2、检查的形式

教学检查采取二级教学单位全面自查互查和教务处、教学质

量监控与评估处重点抽查相结合，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相结合的

形式。

三、常规教学检查的内容

1、期初教学检查

期初教学检查一般安排在每学期的第一周。检查内容主要包

括教师出勤情况、教学准备情况、学生到课情况、课堂纪律情况、

教学保障情况等，还包括实践教学检查、实验室运行与安全检查

等。

2、期中教学检查

期中教学检查一般安排在每学期的第十周。检查内容主要包

括各专业教学计划执行情况、课程教学大纲/模块描述的执行情

况、教师教学各方面情况、下学期教学计划制定情况、基层教学

组织活动情况等，还包括实践教学检查、实验室安全运行检查等。

3、期末教学检查

期末教学检查一般从期末考试周前两周开始，持续到学期结

束。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各专业教学任务完成与总结情况、期末考

试安排情况及考试期间考风考纪情况等。

4、日常教学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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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日常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不定期的检查。

四、专项教学检查的内容

1、依据相关教学管理制度及质量标准，对试卷、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、课堂教学、实验教学、实践教学等主要教学环节开展

专项检查。检查内容主要包括教学环节质量情况、持续改进情况、

教学单位自查互查整改落实情况等。

2、根据教学实际情况，开展其他必要的专项检查。

五、教学检查结果的反馈与整改

1、教学检查单位及人员需将检查结果以及意见、建议及时

反馈至学校相关部门、二级教学单位、教师、管理人员及学生等。

2、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及二级教学单位对检查中发现的突出

问题按规定作出处理；分析研究教学及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

不足，并提出对策与措施。

3、二级教学单位应组织、督促教师在规定时间内对问题进

行整改，保证教学质量持续改进。

4、教学检查结束后，教学检查单位及人员填写相关的检查

记录表，或撰写检查工作报告、总结等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

行总结和分析，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，总结经验，提升教学检查

工作的实效性。

六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合肥学院教学检查制度》

（院行政〔2016〕198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七、本制度由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合肥学院

2021 年 6 月 29 日

合肥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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